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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办意见/领导批示：

市安委会发来《关于 2017 年度第七批安全生产领域行政处罚典型案件的通报》。

来文通报的典型案件涉及我区的有“北京雨田众合防雷设施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

公司无资质从事防雷装置检测案”，2017 年 9 月 25 日，深圳市气象局依据《气象灾害

防御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

六条的规定，对北京雨田众合防雷设施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处以 7万元罚款。

拟办意见：（一）请区安委办（安监局）牵头会同区消安委办、龙岗公安消防监督

管理大队、区住房建设局、区建筑工务局、区环保水务局、区民防办等相关部门和各

街道，按市工作要求继续保持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，依法从严查处各

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。（二）请上述部门和各街道办迅速将此通报发至本辖区、本

行业（领域）生产经营单位，充分运用典型案例警示广大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

切实加强安全管理，消除事故隐患。

分呈张勇、戴斌、杨军、尔杰、惠波、宏安同志阅示。请卓文、志伟同志核示。

（此件同时转部门）

办文科 蔡剑波 周玮

2017-10-20

已核。

蔡志伟 2017-10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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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安〔2017〕34 号

市安委会关于 2017 年度第七批安全生产
领域行政处罚典型案件的通报

各区人民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、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为推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深入开展，始终保持对安

全生产违法行为严查严处的高压态势，充分运用典型案件教育引

导广大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有效维护安全生产法律法规

的权威，做到“查处一个、震慑一批、教育一片”，打好全市公

共安全攻坚战，现将第七批安全生产领域行政处罚典型案件通报

如下：

一、危险化学品监管执法典型案件

1.深圳市宝莱盛导电印刷材料有限公司未根据储存的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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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品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、设备案

2017 年 6 月 29 日，宝安区安全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深圳市

宝莱盛导电印刷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未根

据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，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

全设施、设备，且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置明显

的安全警示标志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

全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。宝安区安全监管局于 9 月 21 日依据《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
理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处以 8 万

元罚款。

2.深圳市盛叶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使用危险物品不符合国

家标准案

2017 年 7 月 26 日，南山区安全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深圳市

盛叶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位于永庆停车场内的修车点进行执法

检查时发现，时值夏季，该公司在该场所内使用危险物品乙炔气

瓶未采取防晒措施，不符合国家标准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。南山区安全监管局于 2017 年 9

月 13 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处以 5 万元罚款。

二、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典型案件

3.深圳华麟电路技术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对有限空间建立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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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台账案

2017 年 6 月 26 日，深圳市安全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深圳华

麟电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未将蚀刻液回

收井、显影液回收井、消防水泵房等处有限空间纳入有限空间管

理台账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

暂行规定》第七条的规定。深圳市安全监管局于 2017 年 9 月 12

日依据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三

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处以 1 万元罚款，对该

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肖善辉（厂务部副经理）处以 500 元罚

款。

4.誉威五金制品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安全设备安装、使用不符

合国家或行业标准且未依法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案

2017 年 8 月 10 日，宝安区安全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誉威五

金制品（深圳）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安全设备

的安装、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，且未在有较大危险

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、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

志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。宝安区安全监管局

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、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处以 5 万元罚款。

三、职业卫生监管执法典型案件

5.深圳市友鹏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安排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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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以及订立劳动合同时未告知

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案

2017 年 6 月 14 日，深圳市安全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深圳市

友鹏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安排 26 名

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新员工到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岗位上作业，且

在与新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，未在合同中明确告知相关岗位存在

的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职业病防治法》有关规

定，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责令限期整改决定。深圳市安全监管局于

2017 年 9 月 15 日依据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三）

项、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七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处以警告和

20 万元罚款。

6.深圳时韵鞋业有限公司未依法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项目、

未依法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以及未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

况案

2017 年 9 月 5 日，龙华区安全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深圳时

韵鞋业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未按照规定及时、

如实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，未在

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、设备上设置明显的

安全警示标志，以及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，其行

为分别违反了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。龙华

区安全监管局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，依据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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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

（五）项、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处以

17.9 万元罚款。

7.深圳市向世达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

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、评价以及未按规定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

预案备案案

2017 年 6 月 27 日，光明新区安全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深圳

市向世达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未按规定定

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、评价且逾期未改正，未

按规定将编制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进行备案，其行为分别违

反了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有关

规定。光明新区安全监管局于 2017 年 9 月 1 日依据《职业病防

治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、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

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处以警告，

并处 6 万元罚款。

8.六哥电子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在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时

未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案

2017 年 7 月 3 日，宝安区安全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六哥电

子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在订立或

变更劳动合同时，未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情况，其行为违反了

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。宝安区安全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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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依据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》

第五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处以警告和 5 万元

罚款。

四、消防安全监管执法典型案件

9.深圳市东方时代健身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未经消防设计审

核擅自施工、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入使用以及未经消防安全检查

擅自投入使用、营业案

2017 年 9 月 19 日，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消防民警在对深

圳市东方时代健身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单

位未经依法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报办理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

收及开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，即擅自施工并投入使用、营业，其

行为违反了《消防法》有关规定。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消防监

督管理大队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，依据《消防法》第五十八条第

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三）项、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责令该单位

停止使用，并处以 9 万元罚款。

五、气象安全监管执法典型案件

10.北京雨田众合防雷设施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无

资质从事防雷装置检测案

2017 年 8 月 25 日，深圳市气象局执法人员在对华润五丰肉

类食品（深圳）有限公司龙岗分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北京

雨田众合防雷设施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在未取得相关



- 7 -

资质情况下，擅自从事防雷装置检测，其行为违反了《气象灾害

防御条例》、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。2017

年 9 月 25 日，深圳市气象局依据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第四十

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》第

三十六条的规定，对北京雨田众合防雷设施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广

东分公司处以 7 万元罚款。

六、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执法典型案件

11．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告知建设单位委托的

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进行工程质量检测案

2017 年 8 月 17 日，深圳市住建局督查组在对江苏省建工集

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富润乐庭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进行执

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未根据该工程施工进度告知建设单位委托

的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对基坑支护锚杆进行检测，其行为违反了

《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。坪山区住房和建设

局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，依据《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

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责令该公司限期改正，并

处以 6.5 万元罚款。

各区、各部门在今后的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中，要继续保持对

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，依法从严查处各类安全生产

违法犯罪行为，加大惩治力度。各区、各部门要迅速将此通报发

至本辖区、本行业（领域）生产经营单位，充分运用典型案例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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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警示教育，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认真对照检查，做到举一反三，

警钟长鸣，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切实加强安全管理，消

除事故隐患，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。

特此通报。

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

2017 年 10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郭站胜，联系电话：88120627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19 日印发


